附件2

嘉定工业区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

无偿献血工作奖励办法

为切实做好今后嘉定工业区无偿献血工作，根据上级相关工作精神，努力满足临床用血的增量需求，推进嘉定工业区无偿献血工作可持续发展，现结合实际，就进一步规范和推进工业区无偿献血工作制定如下奖励办法。

一、指导思想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上海市献血条例》，不断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效发展机制，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营造良好的无偿献血氛围，确保医疗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身体健康，规范和推动献血工作。

二、奖项及获奖标准

无偿献血奖项分为：“无偿献血工作促进奖”、“无偿献血工作志愿服务奖”。其获奖标准为：

（一）无偿献血工作促进奖，用以奖励为无偿献血事业做出贡献的单位。

（1）村（居）委完成工业区无偿献血工作指标，奖励金额1000元。

（2）企事业单位完成工业区无偿献血工作指标20只以上，奖励金额1000元。超额完成再给予超额数每只100元的奖励。

（二）无偿献血工作志愿服务奖，用以奖励为无偿献血事业做出贡献的志愿者。

（1）各村(居)委无偿献血工作志愿者：完成工业区献血工作指标，给予一次性奖励500元，超额完成再给与超额数每只20元的奖励。对宣传组织发动成绩突出的志愿者，视实际再给予500-1000元的嘉奖。

（2）企事业单位无偿献血工作志愿者：完成工业区献血工作指标20只以上，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对宣传组织发动成绩突出的志愿者，视实际再给予1000-2000元的嘉奖。

三、资金拨付

1.无偿献血工作奖励资金由工业区社发部综合科编制预算报财政所，实行专款专用。

2.工业区社发部综合科负责对符合上述奖励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办理报批手续，经工业区管委会审批后，从奖励资金专户中拨付。

3.以上奖励办法按就高原则，不得重复享受。

四、其他

1.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

2.未完成工业区下达指标的单位将提交区献血部门执行。

